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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821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七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１９９７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目录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第三章 工业噪声污染防治第四章 建筑

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第五章 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第六章 社会

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第七章 法律责任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防治环境噪声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保障人

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

环境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

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本法所称环境噪声

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第三条 本

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 因从

事本职生产、经营工作受到噪声危害的防治，不适用本法。 

第四条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工作纳入环境保护规划，并采取有利于声环境保护的经济、

技术政策和措施。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乡建设

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建设项目和区域开发、改造所产生的



噪声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功能区和

建设布局，防止或者减轻环境噪声污染。 第六条 国务院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级公安、

交通、铁路、民航等主管部门和港务监督机构，根据各自的

职责，对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造

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八条 国家

鼓励、支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推广

先进的防治技术和普及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科学知识。 第九

条 对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

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十

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不同的功能区制定国家

声环境质量标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声环境质

量标准，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

，并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第十二条 城市规划部门在确定建设布局时，

应当依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合

理划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的防噪声距离，并提出相应的规划

设计要求。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必须遵

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建设项目可能产

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单位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规

定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该建设



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 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前，其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验收；达不到国家规定要求的，该建设项目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十五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企业事业单

位，必须保持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的正常使用；拆除或

者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必须事先报经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并按照

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征收的超标准排污费必须用于

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七条 对于在噪声敏感建筑

物集中区域内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

治理。 被限期治理的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限期治理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对小型企

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国务院

规定的权限内授权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十八条 

国家对环境噪声污染严重的落后设备实行淘汰制度。 国务院

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限期禁止生

产、禁止销售、禁止进口的环境噪声污染严重的设备名录。 

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进口者必须在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分别停止生产、销售或者

进口列入前款规定的名录中的设备。 第十九条 在城市范围内

从事生产活动确需排放偶发性强烈噪声的，必须事先向当地

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当地公安机关应当

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环境噪声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监测网络。 环境噪声监测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的规定报送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机构，有权依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

围内排放环境噪声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必须

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部门、机构应当为

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检查人员进行现场

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第三章 工业噪声污染防治 第二十二条

本法所称工业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使用固定的设备

时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第二十三条 在城市范围

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工业噪声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第二十四条 在工业生产中因

使用固定的设备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必须按照国

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造成环境噪声

污染的设备的种类、数量以及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所发出的噪

声值和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情况，并提供防治噪声污染

的技术资料。 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的种类、数量、噪声

值和防治设施有重大改变的，必须及时申报，并采取应有的

防治措施。 第二十五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应当

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噪声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 第二十六

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设备

，应当根据声环境保护的要求和国家的经济、技术条件，逐

步在依法制定的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规定噪声限值

。 前款规定的工业设备运行时发出的噪声值，应当在有关技



术文件中予以注明。 第四章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第二十七

条 本法所称建筑施工噪声，是指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干

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向周

围生活环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市区范围内

，建筑施工过程中使用机械设备，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

，施工单位必须在工程开工十五日以前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该工程的项目名

称、施工场所和期限、可能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 第三十条 在城市市区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

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

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

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 前款

规定的夜间作业，必须公告附近居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